
一中

.
滾

6
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函

受
文
者

:

機
關
地
址

:
丑
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
一
段

一
二
四
號

傳

 
長

:

速
別

:
最
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史
日
期

:
中

華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二
日

發
文
字
號
:
〈

八
九
)
秘

台
大

一
字
年
0
正

三
四
人
號

附
件

:
如

文

主
旨

:
本
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立
法
委
員
陳
其
邁
等
七
十
八
人
聲
請

 
貴
院
所
定

「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有
達
惠
疑
義
乙
案

,
請

 
惠
示
意
見

。

就
明

:
一
、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一
項
辦
理
。

三
、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立
法
委
員
陳
其
邁
等
七
十
八
人
為
貴
院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
一
日
制
定

「中
#
民

國
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
,
且

以

「塞
一知
案
」
方
式
函
送
立
法
院

,
其

實
確
內
容

及
審
查
程
序
均
有
建
憲
疑
義
乙
案

,
事

涉
貴
院
職
掌
範
圍

,
請

針
對
聲
請
意
旨
惠
示
意
見

,
並

檢
送
相
關

資
料

,
以

供
參
考

。

二
、
檢
附
立
法
委
員
陳
其
邁
等
七
十
八
人
釋
憲
犖
請
書
(
含

附
件
)
乙

份

。

正
本

:
行

政
院
秘
古
長

副
本

:
本

院
大
法
官
苦
記
處
第

一
科

.

.
．

.

.

.
．

‧
.
．

﹎ 
 
 
 
 
 
 
 
 

‥
,



︴
ㄔ

況

炒

捕

毫

張

管

函

受
文
者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色

一機
開
地
址
‧萏

北
市

一)
Π刊
琡
時
球
抖
一
牠

五一
磞

傳

 
兵

人

0
二

‥

速

 
 

別
:
放

避
件

密
等

及
解
密

條
件

:

發

文

日
期
:
 

中
箏
民
幽
捌
拾
玖
年
伍
月
伍

日

一&
出

發

文
字

號
:

附
 
 

件
:
如

文 
 
 
 
 

台
八
十
九
規

主
旨

:
關

於
就
貴
院
大
法
官
審

緲
紅
栩
竹
蚰
硹
蚪
瓋
片
批
封
紅
級
聲
請
本
院
所
定

「
中
華
民
國
八
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日
一   
 
 
 
 
 
 
 
 
 

捉
義

,
表

示
意
見

一
案
,
本

院
意

見
詳
如
附
件

,
請

參
考

。

說
明

:
‧

一
、
復
貴
秘
書
長

八
十
九
年

二
月

二
日
(
八

九
)
秘

台
大

一
字
第
0
五

三
四
八
號
函

。

三

、
檢
送

「
行
政
院
對
於

『
艸
睥
執
椥
紅
〢
你
陬
戕
蚴
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』
是
否

正本:
Ⅶ

械啵峨戠娥見」及」

副
本

:
法

務
部

、

〡

█

—

︴ P28¢ 上
◤

秘
書
長

↓
t
—

｝
▌
‧
．
＿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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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
院
對

於

「
中
華

民
國

八
十

八
年

九

月

二
十

五

日
緊

急
命

令
執

行
要

點

」
是

否
違

憲

疑

義

之
意

見

本
案
緣
於
生
灣
地
區
於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
一
日
發
生
前
所
未
有
之
強
烈
地
震

,
造

成
人
民
財
產
之
重
大
傷

亡
及
損
失
,
 

總
統
為
救
災

、
安
置
及
重
建
工
作
之
需
要

,
於

同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依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二
條
第

三
項

「
總
統
為
避
免
國
家
或
人
民
道
過
緊
急
危
難
或
應
付
財
政
經
濟
上
重
大
變
故

,
得

經
行
政
院
會
議
之
決
議
發

布
緊
急
命
令

,
為

必
要
之
處
置

,
不

受
憲
法
第
四
十
二
條
之
限
制

˙
但
須
於
發
布
命
令
後
十
日
內
提
交
立
法
院
追

認
,
如

土
法
院
不
同
意
時

,
該

緊
急
命
令
立
即
失
效
。
」
之
規
定
發
布
緊
急
命
令

,
並

經
立
法
院
於
同
年
九
月
二

十
八
日
召
開
之
第
四
屆
第
二
會
期
第
二
次
會
議
予
以
追
認

,
嗣

本
院
為
使
各
機
關
能
落
安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進
行
救

災

、
安
置
及
重
建
工
作

,
於

同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訂
頒

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
點
」
(
以

下
簡
稱
執
行
要
點
丫

除
函
靖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轉
呈
外

,
另

函
送
立
法
院
會
知

,
案

經
提
土
法
院
第
四
屆

第
二
會
期
第
七
攻
會
議
報
告
後
決
定

:
「

准
子
備
查

,
並

交
內
政
及
民
族

、
衛
生
環
境
及
社
會
福
利

、
財
政

、
經
濟



及
能
源
四
委
員
會
」
在
案

,
合

先
說
明

。

針
對
比
攻
土
法
委
員
陳
其
道
等
七
十
八
人
拜
請
就
上
開
本
院
所
定
執
行
要
點
拜
請
釋
憲
之
三
點
爭
議

,
分

別

提
出
本
院
之
見
解
如
次

:

受

緊
急
命
令
之
規
定
內
容
如
有
不
明
確
或
欠
缺
時
,
求

院
有
無
權
力
補
充
?

、一
、
有
關
緊
急
命
令
之
規
定
內
容
如
有
欠
缺

,
本

院
有
無
權
力
補
充

一
節

,
按
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
二
條
第
三
項

規
定

,
緊

急
命
令
之
發
布
係
屬

 
總
統
權
責

,
又

緊
急
命
令
於
發
布
後
未
經
土
法
院
同
意
追
認
者

‧
該
緊

急
命
令
立
即
失
效

。
所
謂
緊
急
命
令
之
規
定
內
容
有
所

「
欠
缺
一

當
指
該

「
欠
缺
」
事
項
並
未
在

 
總

統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規
範
範
園
之
內

,
亦

未
經
立
法
院
同
意
追
認
而
言

,
揆

諸
前
揭
說
明

,
並

不
發
生
由

本
院

「
補
充
」
問
題

。

二
、
至
於
緊
急
命
令
之
規
定
不
明
確
情
形

,
按

緊
急
命
令
係
在
國
家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時
期

,
未

及
等
候
立
法
機

關
通
過
法
律

,
而

由
總
統
所
發
布

,
以

為
必
要
之
處
置

,
為

困
應
緊
急
情
況
時
所
為
之
非
常
措
施

,
通

常



其
發
布
之
時
間
甚
為
急
迫

,
所

規
範
之
內
容
自
難
期
於
就
具
娃
實
施
細
節
為
詳
密
之
規
定

。
矧
憲
法
增
修

條
文
第
二
條
第
三
璸
所
以
規
定

 
總
統
發
布
緊
急
命
令
須
經
行
政
院
會
議
決
議

,
當

係
因
本
院
依
照
憲
法

第
五
十
二
條
規
定
為
國
家
最
高
行
政
機
關

︴
而
緊
急
命
令
制
度
之
意
旨
既
在
賦
子
行
政
權
超
越
現
行
法
秩

序
而
為
必
要
處
置
之
緊
急
性
權
力

,
以

避
免
國
家
或
人
民
道
遇
緊
急
危
難
或
應
付
財
政
經
濟
上
重
大
變

故
,
其

具
娃
執
行
乃
為
本
院
之
職
責
之
故

。
因
此

,
為

使
各
行
政
機
關
處
理
相
關
緊
急
狀
況
得
以
有
所
準

據
,
以

落
安
緊
急
命
令
規
範
之
內
容

,
本

院
乃
在
緊
急
命
令
規
範
範
困
內

,
就

其
內
容
訂
定
明
確
之
細
節

及
技
術
性
作
業
規
定

,
以

資
各
行
政
機
關
連
循
。

三
、
次
按
緊
急
命
令
雖
係
非
常
時
期
之
非
常
手
段

,
其

所
規
定
之
事
項

,
與

平
時
法
律
相
牴
觸
時

,
不

適
用
命

令
與
法
待
牴
觸
無
效
之
原
則

,
而

須
依
緊
急
命
令
加
以
處
理

,
惟

佳
係
哲
時
跳
脫
現
行
法
令
之
緊
急
措
施

,

非
謂
此
時
行
政
權
即
不
受
任
何
制
約

,
作

為

一
種
憲
法
制
度

,
仍

應
在
憲
法
及
其
原
理
原
則
之
下
運
作

,

例
如
有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之
必
要
時

,
應

依
循
比
例
原
則
為
之

,
不

能
流
於
恣
意

。
本
院
所
以
訂
定
執
行
要



點
,
其

目
的
除
在
提
供
行
政
機
關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時
應
依
循
之
準
掠
外

,
亦

為
使
行
政
機
關
得
以
自
我
約

束
,
避

免
撥
權
或
濫
權
之
情
事

,
以

保
陣
人
民
之
權
益

。

四
、
綜
上
所
述

,
鑑

於
比
攻

 
總
統
為
因
應
九
二
一
及
災
所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內
容

,
佳

係
規
定
救
災

、
安
置

及
重
建
工
作
之
原
則

,
為

使
各
機
關
能
落
安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進
行
救
災

、
安
置
及
重
建
工
作

◤
並
使
民
眾

對
於
政
府
所
採
行
之
措
施
得
以
全
面
瞭
解

,
在

緊
急
命
令
所
採

「
限
時
」
「
限
區
」
及

「
限
內
容
」
之
原

則
下

,
訂

頒
執
行
要
點

,
一

方
面
在
於
提
供
各
機
關
行
為
之
準
則

,
使

其
不
致
逾
越
緊
急
命
令
之
琵
圍

,

另
方
面
則
在
確
保
人
民
憲
法
所
保
障
之
權
盎

,
並

使
其
得
以
確
知
政
府
所
採
行
措
施
之
內
容
及
其
程
序

,

並
已
於
執
行
要
點
訂
頒
時
函
讀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轉
呈

 
總
統

,
應

無
不
要
之
處

。

爪

本
院
逕
依
緊
急
命
令
所
白
訂
或
投
社
制
定
之
行
政
規
刑
或
命
令

,
是

否
須
送
立
法
院
?

、一
、
依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七
條
及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十
章
色
規
定

,
各

機
關
依
其
法
定
職
權
或
基
於
法

律
授
權
所
訂
頒
之
命
令
雖
應
送
請
土
法
院
查
照

,
惟

上
開
規
定
係
為
平
時
法
制
之
規
定

,
而

 
總
統
所
發


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乃
本
於
憲
法
授
權

,
其

目
的
在
於
為
必
要
之
處
置
以
避
免
國
家
或
人
民
道
過
緊
急
危
難
或

應
付
財
政
經
濟
上
重
大
變
故

,
性

質
上
係
跳
脫
平
時
法
制
之
規
範

,
屬

於
非
常
時
期
之
規
定

,
則

本
院
為

落
實
緊
急
命
令
所
定
碩
執
行
要
點

,
尚

難
遠
以
援
引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及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之
規
定

,

作
為
應
送
請
立
法
院

「
查
照
」
之
依
據

。

二
、
惟
有
塞
於
我
國
為
民
主

、
法
治
國
家

.
緊

急
命
令
作
為

一
種
憲
法
制
度

一
仍
應
在
憲
法
及
其
原
理
原
則
之

下
運
作

,
不

容
因
為
緊
急
命
令
之
執
行

,
反

而
對
於
憲
法
規
範
及
憲
政
體
制
造
成
侵
奪
或
傷
害

。
緊
急
命

令
既
為

一
時
性
之
緊
急
措
施

,
其

為
具
體
落
安
所
訂
頒
之
執
行
要
點

,
自

應
謹
守
分
除

、
自
我
克
制

,
避

免
恣
意
或
濫
權

.
而

且
法
院
為
代
表
人
民
行
使
土
法
權
之
最
高
土
法
機
關

,
並

代
表
民
意
監
督
行
政
機
關

之
施
政
及
作
為

,
基

於
權
力
分
土
與
制
衡
及
責
任
政
治
之
立
場

,
自

應
使
其
對
於
執
行
要
點
之
內
容
有
所

知
悉

,
況

且
緊
急
命
令
施
行
期
間
經
過
後

,
後

綾
安
置

、
重
建
工
作
仍
須
立
法
院
制
定
或
修
正
相
關
法
律

才
竟
其
功

,
基

於
上
述
考
量

,
並

為
去
除
外
界
對
於
行
政
機
關
擴
權
或
濫
權
之
疑
慮

,
本

院
送
將
執
行
要



點
函
送
立
法
院
管
知

。

去

土
法
院
可
否
牛
查
本
院
依
緊
急
命
令
所
訂
定
之
行
政
命
令
?

、一
、
就
平
時
法
制
而
言

,
行

政
機
關
依
其
法
定
職
權
或
基
於
法
律
授
權
所
訂
碩
之
命
令

,
依
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
及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之
規
定

,
固

應
送
請
土
法
院
查
照

,
並

由
該
院
加
以
審
查

,
惟
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
所
訂
定
之
執
行
要
點

,
係

屬
非
常
時
期
之
法
制

,
尚

難
遽
以
援
引
上
開
法
律
規
定
作
為
依
據

,
已

如
前
述
。

二
一
次
按

 
總
統
所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
,
立

法
院
已
依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二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子
以
追
認

,
行

政
機
關
原
即
可
依
據
經
立
法
院
追
認
之
緊
急
命
令

,
於

不
逾
越
其
規
範
之
範
圍
及
內
容
之
下

,
本

於
行
政

權
之
行
使
而
採
行

一
切
必
要
之
處
置

,
則

本
院
在
緊
急
命
令
之
範
圍
內
訂
頒
執
行
要
點

,
提

供
各
行
政
機

關
作
為
行
為
之
準
則

,
以

貫
徹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
,
並

確
保
人
民
憲
法
所
保
障
之
權
益

,
如

反
須
由
立
法
院

加
以
審
查

,
邏

輯
上
顯
有
未
通

。

三
、
再
者

,
緊

急
命
令
既
屬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賦
子

 
總
統
處
於
非
常
時
期
所
為
之
非
常
措
施

,
且

經
立
法
院
同



意
追
認

,
則

上
開
執
行
要
點
係
於
緊
急
命
令
之
範
團
內

,
為

貫
徹
緊
急
命
令
之
執
行
兩
訂
定

,
如

仍
須
經

立
法
院
審
查

,
形

同
審
查
已
同
意
造
認
之
緊
急
命
令

,
亦

無
異
與
憲
法
授
權
發
布
緊
急
命
令
之
意
旨
相
違
。

四
、
本
院
所
以
訂
頒

「
執
行
要
點
」
並
送
立
法
院

「
督
知
一

其
目
的
即
在
避
免
援
用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及
立
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所
定
用
語

,
而

產
生
執
行
要
點
須
適
用
上
開
法
律
且
應
由
土
法
院
加
以
巷
查
之
誤
會
.

惟
基
於
權
力
分
土
與
制
衡
及
責
任
政
治
之
憲
政
體
制

,
立

法
院
對
於
行
政
機
關
所
訂
定
之
執
行
要
點

,
雖

不
宜
加
以
審
查

,
但

並
非
不
得
本
於
代
表
民
意
監
督
本
院
施
政
作
為
之
權
貴

,
仍

可
透
過
質
的
等
方
式
屐

行
其
人
民
所
託
付
之
任
務

。
且
行
政
機
關
依
糠
緊
急
命
令
及
其
執
行
要
點
所
為
舉
措

,
亦

非
不
受
司
法
之

監
督

,
對

於
是
否
有
擴
權
或
濫
權
之
情
形

,
仍

須
受
到
檢
驗
及
控
制

。

綜
上
所
述

,
本

次
緊
急
命
令
之
發
布

,
係

終
止
動
員
戡
亂
回
歸
平
時
憲
政
後
第

一
次
實
踐

,
本

院
訂
頒
執
行

要
點
雖
經
通
盤
考
量

、
審
慎
衡
酌

,
認

已
恪
遵
憲
法
制
度
及
其
精
神

,
惟

立
法
院
部
分
委
員
既
有
不
同
認
知

,
聲

請

 
貴
院
大
法
官
解
釋

,
為

期
產
清
憲
法
緊
急
命
令
制
度
及
緊
急
命
令
施
行
期
問
行
政
權
與
土
法
權
之
關
係

,
爰



達
囑
表
示
本
院
意
見
如
上

。



才
ㄠ由
、
﹁̄‵◣︳

統

令

華
總

一
義
字
第
八
八
O
○

二
二
八
四
四
○
號

查
臺
灣
地
區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
一
日
遭
遇
前
所
未
有
強
烈
地
震

.
其

中
臺
中
縣

、
南
投

縣
全
縣
受
創
甚
深

,
臺

北
市

、
臺
北
縣

、
苗
栗
縣

、
甚
中
市

、
彰
化
縣

、
雲
林
縣
及
其
他
縣
市
亦
有

重
大
之
災
區
及
災
戶

．
民
眾
生
命

心
身
體
及
財
產
蒙
受
重
大
損
失

‧
影
響
民
生
至
鉅

,
災

害
救
助

一

災
民
安
置
及
災
後
重
建

—
刻
不
容
緩

.
爰

經
行
政
院
會
議
之
決
議

,
依

中
華
民
國
每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
二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
一
發
布
緊
急
命
令
如
下

:

一
、
中
央
政
府
為
年
措
災
區
重
建
之
財
源

,
應

縮
減
智
可
緩
支
之
經
費

.
對

各
級
政
府
預
算
得
為
必

要
之
變
更

—
調
節
收
支
移
緩
故
急

,
並

在
新
臺
幣

八
百
值
元
限
額
內
發
行
公
債
或
借
款

—
由
行

政
院
依
救
災

一
重
建
計
重
統
年
支
用

‧
並
得
由
中
央
各
機
關
運
行
執
行

.
必

要
時
得
先
行
支
什

其

一
部
分
款
項

。

前
項
措
施
不
受
預
算
法
及
公
共
債
務
法
之
限
制

.
但

仍
應
於
事
後
補
辦
預
算

。

一J

社
║

↘

︴
�

一｛



一
、
中

央

銀

行

得

提

捨

專

款
,
供

館
襯

︙辦

理

災

民

重

建

郊

困

所

需

長

報

化

祁

、
無

息

緊

急

融

資

﹍

其

融
資
作
業
由
中
央
銀
行
子
以
規
定

,
並

管
理
之
.

三

、
各
級
政
府
機
撊
為
災
後
安
置
需
要

,
得

借
用
公
有
非
公
用
財
產

,
其

借
用
期
間
由
借
用
機
開
與

管
理
機
關
議
定

.
不

受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
四
十
條
及
地
方
財
產
管
理
規
則
開
於
借
用
期
間
之
限
制

。
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管
理
之
公
有
公
所
財
產

,
適

於
供
災
後
安
置
需
要
者

一
應
即
變
更
為
非
公
用
財

產
,
並

依
前
項
規
定
辦
理

。

四
、
政
府
為
安
置
受
災
戶

．
興
建
臨
時
住
宅
並
進
行
災
區
重
建

.
得

簡
化
行
政
程
序

‧
不
受
都
市
計

斐
法

一
區
域
計
畫
法

、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法

、
水
土
保
持
法

、
建
築
法

、
土
地
法
及
國
有
財
產
法

等
有
蹣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五

、
中
央
政
府
為
執
行
災
區
交
通
及
公
共
工
程
之
搶
修
及
重
建

工
作

,
凡

經
過
都
市
計
畫
區

、
山
坡

地

、
森
林

、
河
川
及
國
家
公
園
等
範
圍

,
得

簡
化
行
政
程
序

‧
不
受
各
該
相
間
法
令
及
環
保
法

令
有
開
媞
定
之
限
制

。



｛

六

、
災
民
困
本

次
災
害
中
請
補
發
證
照
書
件
我
辦

理
繼
承
登
記

,
得

免
繳
納
各
項

規
費

—
並
由
主
管

機
關
簡
化
作
業
規
定

。

七

、
中
央
政
府
為
述
速
執
行
救
災

、
安
置
及
重
建

工
作

‧
得
徵
用
水
權

,
並

得
向
民
間
做
用
空
地

、

空
屋

、
救
災
器
具
及
車

、
船

、
航
空
器

‧
不
受
相
開
法
令
之
限
制

。

衛
生
醫
療
體
年
人
氮
為
救
災
所
需
而
進
用
者

,
不

受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之
限
制
.

八
、
中
央
政
府
為
維
護
災
區
秩
序
及
迅
速
辦
理
救
災

、
安
置

、
重
建
工
作

一
得
調
派
國
軍
執
行

。

九
P
政

府
為
救
災

、
防
疫

、
安
置
及
重
建

工
作
之
迅
速
有
效
執
行

,
得

指
定
災
區
之
特
定
區
域
實
施

管
制

,
必

要
時
並
得
強
制
撤
離
居
民

。

十

、
受
災
戶
之
役
男

．
得
依
規
定
徵
服
國
民
兵
役

。

十

一
、
因
本
次
災
害
而
有
妨
害
放
災

︙
回
積
居
奇

、
哄
抬
物
價
之
行
為
者

,
處

一
年

以
上
七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
‧
得
併
科
新
壹
幣
五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
˙

以
許
欺

、
侵
占

、
竊
盜

、
恐
嚇

、
槍
奪

、
強
盜
或
其
他
不
正
當
之
方
法

,
取

得
脹
哭
款
項

、



物

品
或
災
民

之
財
物
者

‧
按
刑
法
或
特
別
刑
法

之
規
定

,
加

重
其
刑
至
三

分

之

一
˙

前

二
項
之
未
速
犯
罰
之
。

十
二
、
本
命
令
施
行
期
間
自
發
布
日
起
至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二
十

四
日
止
.
此

令
.

中

華

民

困

無
報
去
︴
管
琴

靈
奢
毛
霸
萬
女

九

月

J
一

 
 

十
 
 

五

日

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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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
一
、
馬
落
寅
執
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總
統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(
以

下
簡
稱
緊
急
命

令
)
,
特

訂
定
本
執
行
要
點

。

二
、
緊
急
命
令
第

一
點
所
定
應
縮
減
智
可
緩
支
及
調
節
收
支
移
緩
救
急
之
經
費
項
目
如
下

:

〢
度
災
發
生
後
已
毋
須
執
行
者

。

向
源
列
計
畫
本
年
度
可
減
至
辦
理
且
不
延
王
以
後
年
度
者

。

9
原

列
計
盡
延
長
執
行
年
限
至
以
後
年
度
者

‧

陶
截
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底

,
經

常
門
已
分
配
尚
未
支
用
餘
款

。

陶
各
項
計
畫
發
色
膫
餘
款

。

內
非
核
准
有
案
之
會
奔

、
捐
助
與
分
推

。

陶
非
當
前
迫
切
需
要
之
設
計

、
研
究

、
訓
綠

、
考
察

、
會
議
及
內
容
貧
乏
之
刊
物

。

內
原
預
第
未
列
之
出
國
無
件
及
委
辦
計
主
者

。

向
其
他
可
資
搏
節
者

。

三
、
緊
息
命
令
第

一
點
所
定
救
災

、
重
建
計
主
統
年
支
用
項
目
如
下

:

年

 
 

一

頁



∵
〢
災
區
緊
急
救
投
及
槍
修

。

向
公
共
工
程
之
復
建

。

向
公
共
建
築
之
復
建

。

的
受
災
戶
之
慰
助

、
補
貼
及
減
免

。

向
增
進
災
區
民
眾
身

心
之
調
適

。

前
項
支
用
項
目
之
經
#
執

行
規
定
另
定
之

。

四

、
各
級
政
府
機
開
為
安
且
受
災
戶
需
要
,
依

緊
急
命
令
年
三
點
及
年

四
點
之
規
定

,
借

用
公
有
非

公
用
土
地

、
建
築
物
或
其
他
工
作
物
者

,
得

於
管
理
機
開
同
意
後

,
先

行
使
用

,
俟

後
再
辦
理

借
用
一
綬
o
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出
借
公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
、
建
築
物
或
其
他
工
作
物
者

,
應

訂
定
借
用
契
約

,
明

定
借
用
目
的

、
期
間

、
借
期
屆
滿
時
應
無
條
件
返
遐
等
內
容

,
並

我
明
應
過
受
佐
制
執
行
之
意

旨
,
向

法
院
辦
理
公
證

。

五
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年

四
點
之
現
定

,
地

政
業
務
簡
化
程
序
如
下

:

〢
災
區
建
築
物
毀
損
經
拆
除
者

,
直

拷
市

、
縣
(
市

)
政

府
得
列
冊
敘
明
原
因
瑪
託
登
記
機
關
辦

年

可



理
建
物
減
失
登
記

。

∩
登
記
機
關
於
土
地
登
記
眸
減
失
時
,
依

土
地
法
施
行
法
補
造
之
公
告
期

間
縮
短
馬

七
日

。

災
區

 
一地
發
生
隆
起
扭
曲
地
無
而
變
形

,
與

地
籍
圌
界
線
不
符
者

,
應

俟
都
市
計
主
相
關
機

關
辦
理
整
礎
開
發
後
配
合
辦
理
地
藉
整
理

,
或

俟
災
區
相
關
控
制
點
及
田
樵
點
補
建
完
成
後

據
以
辦
理
界
址
調
整

。

前
項
簡
化
程
序
作
業
規
定

,
由

內
政
部
定
之

。

六
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今
年
四
點
之
規
定

,
營

建
業
務
簡
化
程
序
如
下

:

〢
區
域
計
室
檢
討

、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與
使
用
地
變
更
及
容
許
使
用
項
目
之
調
整
等
作
業

,
不

受

區
域
計
畫
法
有
關
規
定
限
制

。

向
都
市
計
畫
之
擬
封

、
變
更

、
禁
建
之
程
序

,
不

受
都
市
計
安
法
年

八
條

、
第
十
九
條

、
第

二

十
條

、
第
二
十
二
條

、
第
二
十
八
條

、
年
八
十

一
條
等
規
定
限
制

。
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之
刮
定

、
更
新
計
垂

、
更
新
事
業
概
要

、
更
新
事
業
計
重
及
權
利
變
換
計
重

之
擬
定

、
變
更
及
安
施

,
其

有
關
審
議

、
核
定
及
公
告

、
通
知

、
公
開
展
兒
之
日
期

,
不

受
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八
條

、
第
十
條

、
第
十
五
條

、
第
十
九
條

、
年
二
十
九
條

、
年
三
十
二
條

年

頁



及
第
三
十
六
條
等
規
定
限
制

˙

一

叫
重
建
之
建
築
行
為

,
不

受
建
築
法
第

二
十
五
條
有
關
楚
無
物
非
經
中
請
許
可

,
並

取
得
執
照

,
不

得
建
造

、
使
用
或
拆
除
等
規
定
限
制

。

前
項
簡
化
程
序
作
業
規
定

,
由

內
政
部
定
之
.

七
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四
點
及
弟
五
點
之
規
定
,
進

行
災
區
堂
建
及
公
共
工
程
之
槍
修

、
堂
楚

工

作
,
經

濟
業
務
簡
化
程
序
如
下

工

∥
災
區
受
梖
之
天
然
氣
輸
儲
整
座
設
備

,
得

依
原
核
准
路
線
或
位
置
施
工
修
護

,
其

因
橋
樑
或

道
路
嚴
重
損
毀

,
短

期
無
法
依
原
核
准
路
線
施
工
,
得

架
設
臨
時
管
線

,
不

受
公
路
法
第
三

十
條̇

、
都
市
計
畫
法
第

二
十
七
條

、
第

二
十

八
條

、
區
域
計
主
法
第
十
五
條

、
市
區
道
路
條

例
第

二
十
七
條

、
第

二
十

八
條
及
第
三
十

二
條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鬥
災
區
受
損
之
雙
電
所

、
電
廠

、
營
業
處
所

、
儲
油
槽
及
加
油
站
之
建
築
物
及
其
營
業
設
備

,

依
原
有
建
造
執
照
施
工

,
不

受
建
築
法
第

二
十
五
條

、
第
七
十
條
及
第
七
十

二
條
等
規
定
之

限
制

。

災
區
受
損
翰
電
線
路
之
重
建
及
南
北
第
三
路
三
四
五
仔
伏
箭
電
線
路
之
興
建

,
其

塔
基
用
地

第

四

頁



一
 
 

及
翰
電
線
路
架
設
工
程

,
得

依
既
有
或
挑
到
路
線
先
行
使
用
土
地
及
進
行
架
設
工
程

,
如

因

塔
基
流
失
或
短
期
無
法
復
建
完
成

,
得

移
位
重
建
或
架
設
臨
時
線
路

,
不

受
都
市
計
畫
法
第

二
十
七
條

、
第

二
十

八
條

、
區
域
計
主
法
第
—
五
條

、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五
十
條

、
水
土
保
持

法
第
十

二
條

、
森
林
法
第
九
僚
及
電
業
法
第
五
十
條

、
第
五
十

一
條
等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叫
堆
塞
湖
得
由
主
管
機
關
依
女
際
需
要
先
行
處
理

,
不

受
環
境
彰
各
評
估
法
第
五
條

、
區
域
計

畫
法
第
十

二
條

、
年
十
五
條

、
區
域
計
畫
法
施
行
細
則
年
十

二
條

、
非
都
市
土
地
使
用
管
制

規
則
第
十

二
僚
及
森
林
法
第
九
條
等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陶
為
緊
急
取
水
舉
井

、
緊
急
疏
海
河
道
及
復
建
鮮
要
提
供
行
水
區
之
河
川
公
地
子
各
災
區
留
時

堆
區
廢
朵
土

、
物
及
為
維
持
交
通
暢
通

,
施

設
跨
河
便
椅
或
使
遊

,
或

改
建

、
修
復
或
拆
除

號
有
跨

、
穿
越
水
道
或
水
利
設
施
底
部
建
造
物

,
不

受
水
利
法
第

二
十

八
條

、
年

二
十
九
你

、
年
七
十

二
條

、
第
七
十

二
條
之

一
及
台
灣
省
河
川
管
理
規
則
第
二
十

一
條
之
限
制

。

八

、
政
府
為
安
區
受
災
戶

,
其

建
臨
時
住
宅
並
進
行
災
區
重
建
與
中
央
各
部
會

及
所
屬
機
關
為
執
行

災
區
交
通
及
公
共
工
程
之
搶
修
及
重
建

工
作

,
依

緊
急
命
令
年

四
點
及
年
五
點
之
規
定

,
不

受

水
土
保
持
法
年
十

二
你
至
第
十

四
條
之
限
制

。
但
應
於
槍
修
或
重
建
後

一
定
期
間
內

,
補

辦
水

年

五

頁



土
保
持
之
處
理
與
維
破

。

九

、
中
央
政
府
為
執
行
災
區
交
通

、
公
共

工
程
之
搶
修
及
重
建

工
作
需
使
用
林
業
用
地
時

一
得
依
緊

息
命
令
年
五
點
之
規
定
先
行
使
用

,
同

時
通
知
林
業
主
管
機
爾

,
不

受
森
林
法
年
六
條

、
第
九

條
且
第
十

一
條
及
第
十
五
條
之
限
制

。

十

、
依
緊
息
命
今
年

四
點
及
第
五
點
所
為
下
列
開
發
行
為

,
兒

女
施
求
塊
影
咎
評
估

:

〢
安
星
受
災
戶
之
臨
時
住
宅
及
災
區
社
區

、
住
宅
之
界
楚
者

。

日
前
款
以
外
之
災
害
復
苦
緊
惠
性

工
程
者
.
但

其
位
於
折
居
帶

一
定
無
困
內
者

,
應

提
出
困
應

對
無
逕
送
主
管
機
關
年
查

。

我

一
故
以
外
之
災
害
新
建
李
急
性
工
程
者

。
但
其
位
於
困
家
公
困

、
野
生
動
物
保
護
區

、
野

生
動
物
重
安
接
息
環
洗
或
所
居
帶

一
定
範
田
內
者

,
應

提
出
因
應
封
無
逕
迷
主
管
機
關
審
查

。

前
項
年
三
款
之
災
害
新
建
緊
急
性

工
程

,
應

報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及
主
管
櫼
開
備
查

。

第

一
項
所
稱
開
發
行
為

,
指

依

「
開
發
行
為
應
女
施
環
現
形
各
許
估
細
目
及
範
田
認
定
標
準
」

之
規
定

,
應

安
施
環
境
影
各
評
估
者

。

年

可



十

一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七
點
第

一
項
有
開
向
民
問
徵
用
之
規
定

,
依

下
列
徵
用
程
序
及
補
仗
標

準
辦
理

工

〢
救
用
程
序

:

I
各

縣
(
市

)
政

府
應
建
立
完
整
有
關
救
災
甚
具
及
車

、
藉

、
航
空
器
等
裝
備
及
空
地

、
空

屋
之
資
料

,
以

隨
時
因
應
徵
用
事
宜

。

五
徵
用
民
間
救
災
器
具

、
車

、
藉

、
或
航
空
持
等
裝
備

,
或

徵
用
空
地
或
空
屋

,
應

由
中

央
政
府
馬
之

;
亦

得
由
各
縣
〈市
)
政

府
提
出
需
求
後

,
並

由
中
央
政
府
統
年
辦
理
,
提

供
當
地
縣

(
市

)
政

府
使
用

。

.
&
徵

用
空
地

、
空
屋

,
應

於
徵
用
土
地
現
場
公
告
其
範
國
及
期
限
,
於

公
告
後
以
書
面
通

知
土
地

、
房
屋
所
有
權

人

◆

向
補
傇
標
準

:
受

徵
用
之
救
災
器
具

、
車

、
船
或
航
空
器
等
裝
備

,
或

空
地

、
空
屋
之
所
有

人
,
得

請
求
下
列
補
償

:

┴
徵
用
之
車

、
船
或
航
空
器
均
以
政
府
核
定
之
交
通
運
輸
資
率
標
準
補
傇

;
無

交
通
運
輸

女
率
標
準
者
,
參

照
當
地
時
假
標
準
補
仗

˙

弟

七

可



ㄥ
徵
用
之
救
災
器
具
,
麥

照
當
地
租
金
標
準
按
月
補
傇
之

,
不

足

一
月
者

,
按

日
計
拜
之

&
徵

用
之
救
災
器
具

、
牛

、
船
或
航
空
符
等
裝
備
於
運
用
劫
開
造
受
毀
相

,
應

子
修
復

—

其
無
法
修
復
時

,
應

按
時
假
並
麥
的
已
使
用
時
間
折
各
後
,
給

付
毀
損
補
償
金
:
致

裝

備
耗
損
者

,
應

按
時
假
補
償

。

狂
徵
用
之
空
地

、
空
屋

,
應

子
補
仗

。
其
補
仗
標
準

,
土

地
按
年
依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百
分

之
十
計
第

,
空

屋
按
年
依
徵
收
補
磺
才
百
分
之
十
計
年

。
補
償
節
按
安
際
使
用
月
故
計

拜
之

;
不

足

一
月
者

,
按

日
計
井
之

;
徵

用
之
土
地
上
有
皮
作
改
良
物

,
且

有
清
除
之

˙

於
要
者

,
應

參
照
放
作
改
良
物
徵
收
補
傇
標
準
補
仗
之

。

十

二

、
馬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七
點
第

一
項
有
關
徵
用
水
權
之
規
定

,
得

由
水
權
主
管
機
關
教
用
放
業

用
水
及
水
力
發
電
用
水
水
權

,
供

公
共
給
水
使
用

,
共

徵
用
程
序
及
補
供
標
準
如
下

工

〢
徵
用
程
序

:
主

管
機
開
為
迅
速
執
行
救
災

、
安
區
及
重
建

工
作

,
得

選
為
公
告
徵
用
本
權

鬥
補
償
標
準

:
受

徵
用
之
水
權
人
得
請
求
補
償

,
其

補
償
標
準
由
水
權
主
管
機
關
依
下
列
原

年

′\

頁

。

°



則
核
定

工

┴
對
放

田
水
利
會
之
補
償

:
以

被
徵
用
灌
溉
用
水
果
道
與
建
造
物
維
護
管
理
奔

、
水
庫
營

運
調
配
分
推
奔

、
替
代
水
源
取
得
成
本
及
處
理
播
灌

、
侍
灌
所
增
加
之
管

理
女
用
等

,

核
安
計
拜

。

工
對
皮

田
水
利
會
會
員
之
補
償

:
以

放

田
水
利
令
公
告
件
灌
之
面
積
為
限
,
比

照

「
水
早

田
利
用
調
整
計
主

」
之
補
貼
標
準
計
第

。
但
已
納

入

「
水
早
田
利
用
調
整
計
主

」
支
領

補
貼
者

,
不

得
重
複
領
取

。

&
對

水
力
發
電
之
補
磺

:
以

其
淨
發
電
之
損
失
為
限

。

十
二

、
政
府
得
依
緊
急
命
今
年
九
點
之
規
定

,
指

定
災
區
之
特
定
區
域
安
施
管
制
及
竹
制
撒
離
居
民

;
必

要
時

,
應

先
子
通
知
或
公
告
週
知

,
並

提
供
撒
雜
所
需
交
通
工
具

。

十
四
、
受
災
戶
役
男
得
依
規
定
向
戶
籍
所
在
地
之
鄉
(
餵

、
市

、
區
)
公

所
申
請
徵
服
國
民
兵
投

,

其
作
業
規
定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
。

年

 
 
九

可



三

、
緊
急
命
令
第

一
點
所
定
救
災

、
重
建
計
畫
統
華
支
用
項

目
如
下
: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．

的
災
區
緊
急
救
援
及
搶
修
.

二
、
緊
急
命
令
第

一
點
所
定
應
縮
減
哲
可
緩
支
及
調
節
收
支

移
緩
救
急
之
經
費
項
目
如
下

:

〢
震
災
發
生
後
已
毋
須
執
行
者

。

日

原
列
計
畫
本
年
度
可
減
量
辦
理
且
不
延
至
以
後
年
度

者
.

甸
原
列
計
畫
延
長
執
行
年
限
至
以
後
年
度
者

。

匈
截
至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底

,
經

常
門
已
分
配
尚
未
支
用

餘
款

。

甸

各
項
計
畫
發
包
將
餘
款

。

內
非
核
准
有
案
之
會
費

、
捐
助
與
分
擔

‧

的

非
當
前
迫
切
需
要
之
設
計

、
研
究

、
訓
練

、
考
察

、

會
議
及
內
容
貧
乏
之
刊
物

。

俐
原
預
算
未
列
之
出
國
案
件
及
委
辨
計
畫
者

。

例
其
他
可
資
搏
節
者

。

一
、
為
落
實
執
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總
統
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(
以

下
簡
稱
緊
急
命
令
)
,
特

訂
定

本
執
行
要
點

。

定

規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
一
點
之
規
定
明
定
救
災
重
建
計
畫

統
年
支
用
項
目
之
範
固

,
並

授
權
訂
定
執
行
相
關

規
定

,
以

利
執
行

。
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
一
點
訂
定
應
縮
減
可
緩
支
及
調
離

收
支
之
經
費
項
目

,
俾

資
遵
循
。

明
文
規
定
本
執
行
要
點
訂
定
之
目
的
.

明

就



!

鬥
公
共
工
程
之
復
建

．

日
兮
共
建
築
之
復
建

。

的
受
災
戶
之
慰
助

、
補
貼
及
減
免

。

甸
增
進
災
區
民
眾
身

心
之
調
適

。

前
項
支
用
項
目
之
經
費
執
行
規
定
另
定
之
。

四
、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為
安
置
受
災
戶
需
要

,
依

緊
急
命
令

三
點
及
第
四
夥
之
規
定

,
借

用
公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
、
建

築
物
或
其
他
工
作
物
者

,
得

於
管
理
機
關
同
意
後

,
先

行
使
用

,
俟

後
再
辦
理
借
用
手
續

。
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出
借
公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
、
建
築
物
或

他
工
作
物
者

,
應

訂
定
借
用
契
約

,
明

定
借
用
目
的

、

期
間

、
借
期
屆
滿
時
應
無
條
件
返
遠
等
內
容

,
並

我
明

五
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四
點
之
規
定

,
地

政
業
務
簡
化
程

序
如
下

:

〢
災
區
建
笨
物
毀
損
經
拆
除
者

,
直

轄
市

、
縣
(
市

)
政

府
得
列
冊
敘
明
原
因
囑
託
登
記
機
關
辦
理
建
物
減
失

登
記
。

〢
登
記
機
關
於
土
地
登
記
簿
減
失
時

,
依

土
地
烘
施
行

法
補
造
之
公
告
期
間
縮
短
為
七
日
。

日
災
區
土
地
發
生
隆
起
扭
曲
地
裂
而
變
形

,
與

地
籍
圈

界
線
不
符
者

,
應

俟
都
市
計
畫
相
關
機
關
辦
理
整
體

公

證

。

｜應

理

逕
受
強
制
執
行
之
意
旨

,
向

法
院

一
、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三
點
及
第
四
點
之
規
定
借
用

公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
、
建
築
物
或
其
他
工
作
物

之
程
序
簡
化
規
定

,
俾

利
為
緊
急
安
置
措
施

二
、
明
定
出
借
公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
、
建
築
物
及
地

上
物
等
之
借
用
契
約
相
關
事
項

σ

。

一
、
為
儘
速
完
成
補
造
災
區
土
地
登
記
簿
確
定

權
資
料

,
俾

利
後
繽
重
建
工
作
之
進
行

,

簡
化
建
物
滅
失
登
記
程
序
及
縮
短
公
告
期
間

二
‵
災
區
土
地
發
生
隆
起
扭
曲
地
裂
而
變
形

‧
造

成
控
制
點
移
位

,
為

避
免
地
籍
測
量
產
生
錯

誤
,
影

響
人
民
權
益

,
爰

明
定
界
址
調
整
須

俟
辦
理
都
市
計
畫
整
體
開
發
或
相
關
控
制
點

。

2



六
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四
點
之
規
定

┤
營
建
業
務
簡
化
程

序
如
下

:

〢
區
域
計
畫
檢
討

、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與
使
用
地
變
更
及

容
許
使
用
項
目
之
調
整
等
作
業

,
不

受
區
域
計
畫
法

有
關
規
定
限
制

。

ㄐ
都
市
計
畫
之
擬
訂

、
變
更

、
禁
建
之
程
序

‧
不
受
都

市
計
畫
法
第
八
條

、
第
十
九
條

、
第

二
十
條

、
第

二

十
三
條

、
第

二
十
八
條

、
第
八
十

一
條
等
規
定
限
制

日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之
劃
定

、
更
新
計
畫

、
更
新
事
業
概

要

、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及
權
利
變
換
計
畫
之
擬
定

、
變

更
及
實
施

,
其

有
關
審
議

、
核
定
及
公
告

、
通
知

、

公
開
展
覽
之
日
期

,
不

受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八
條

、

第
十
條

、
第
十
五
條

、
第
十
九
條

、
第
二
十
九
條

、

第
三
十
二
條
及
第
三
十
六
條
等
規
定
限
制

。

的
重
建
之
建
築
行
為

,
不

受
建
築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有
關

建
築
物
非
經
申
請
許
可

,
並

取
得
執
照

,
不

得
建
造

、
使
用
或
拆
除
等
規
定
限
制

。

前
項
簡
化
程
序
作
業
規
定

,
由

內
政
部
定
冬
。

開
發
後
配
合
辦
理
地
籍
整
理

,
或

俟
災
區
相
關
控
制

點
及
團
根
點
補
建
完
成
後
據
以
辨
理
界
址
調
整

。

前
項
簡
化
程
序
作
紫
規
定

,
由
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
明
定
營
建
業
務
行
政
程
序
簡
化
之
規
定

。

及
圖
根
點
補
建
完
成
後
據
以
辦
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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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四
點
及
第
五
點
之
規
定

,
進

行
災

區
重
建
及
公
共
工
程
之
槍
修

、
重
建
工
作

,
經

濟
業

簡
化
程
序
如
下

:

的
災
區
受
損
之
天
然
氣
輸
儲
整
壓
設
備

,
得

依
原
核

路
線
或
位
置
施
工
修
護

,
其

因
橋
樑
或
道
路
嚴
重
損

毀
,
短

期
無
法
依
原
核
准
路
線
施
工

,
得

架
設
臨

管
線

,
不

受
公
路
法
第
三
十
條

、
都
市
計
書
一法
第
二

十
七
條

、
第
二
十
八
條

、
區
城
計
畫
法
第
十
五
條

、

市
區
道
路
條
例
第
二
十
七
條

、
第
二
十
八
條
及
第
三

十
二
條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日
災
區
受
損
之
變
電
所

、
電
廠

、
營
業
處
所

、
儲
油

及
加
油
站
之
建
築
物
及
其
營
業
設
備

,
依

原
有
建
造

執
照
施
工

,
不

受
建
築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
、
第
七
十

及
第
七
十
二
條
等
規
定
之
限
制
。

目
災
區
受
損
輸
電
線
路
之
重
建
及
南
北
第
三
路
三
四
五

仟
伏
輸
電
線
路
之
興
建

,
其

塔
基
用
地
及
輸
電
線
路

架
設
工
程

,
得

依
既
有
或
規
劃
路
線
先
行
使
用
土
地

及
進
行
架
設
工
程

,
如

因
塔
基
流
失
或
短
期
無
法
復

建
完
成

,
得

移
位
重
建
或
架
設
臨
時
線
路

,
不

受
部

市
計
書
一法
第

二
十
七
條

、
第

二
十
八
條

、
區
域
計

法
第
十
五
條

、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五
十
條

、
水
土
保
持

法
第
十

二

、
森

法
第
九

及
電
業
法
第
五
十
條

明
定
經
濟
業
務
簡
化
行
政
程
序
之
規
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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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、
中
央
政
府
為
執
行
災
區
交
通

、
公
共
工
程
之
搶
修
及
重

八
、
政
府
為
安
置
受
災
戶

,
興

建
臨
時
住
宅
並
進
行
災
區
重

建
與
中
央
各
部
會
及
所
屬
機
關
為
執
行
災
區
交
通
及
公

共
工
程
之
搶
修
及
重
建
工
作

,
依

緊
急
命
令
第
四
點
及

第
五
點
之
規
定

,
不

受
水
土
保
持
法
第
十
二
條
至
第
十

四
條
之
限
制

。
但
應
於
搶
修
或
重
建
後

一
定
期
間
內

,

補
辨
水
土
保
持
之
處
理
與
維
裝

。

明
定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四
點
及
第
五
點
之
規
定

,
簡

化
水
土
保
持
之
行
政
程
序
規
定

。

、
第
五
十

一
條
等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陶
堰
塞
湖
得
由
主
管
機
關
依
實
際
需
要
先
行
處
理

,
不

受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法
第
五
條

、
區
域
計
畫
法
第
十
二

條

、
第
十
五
條

、
區
域
計
畫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二
條

、
非
都
市
土
地
使
用
管
制
規
則
第
十
二
條
及
森
林
法

第
九
條
等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
甸
為
緊
急
取
水
塞
井

、
緊
急
疏
溶
河
道
及
復
建
需
要
提

供
行
水
區
之
河
川
公
地
子
各
災
區
哲
時
堆
置
廢
棄
土

、
物
及
為
維
持
交
通
暢
通

,
施

設
跨
河
便
橋
或
便
道

,
或

改
建

、
修
復
或
拆
除
既
有
跨

、
穿
越
水
道
或
水

利
設
施
底
邯
建
造
物

,
不

受
水
利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
、

第
二
十
九
條

、
第
七
十
二
條

、
第
七
十
二
條
之
一
及

台
灣
省
河
川
管
理
規
則
第
三
十

一
條
之
限
制

。

明
定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五
點

規
定

,
需

使
用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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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一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七
點
第

一
項
有
關
向
民
間
徵
用

十

、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
四
點
及
第
五
點
所
為
下
列
開
發
行
為

,

免
實
施
環
境
影
響
坪
估

:

〢
安
置
受
災
戶
之
臨
時
住
宅
及
災
區
社
區

、
住
宅
之
興

建
者

。

日
前
款
以
外

之
災
害
復
舊
緊
急
性
工
程
者

。
但
其
位
於

斷
層
帶

一
定
範
國
內
者

,
應

提
出
因
應
對
策
選
送
主

管
機
關
奉
查

。

日
第

一
款
以
外
之
災
害
新
建
緊
急
性
工
程
者

。
但
其
位

於
國
家
公
園

、
野
生
動
物
保
護
區

、
野
生
動
物
重
要

接
息
環
境
或
斷
層
帶

一
定
範
圍
內
者

,
應

提
出
因
應

對
策
進
送
主
管
機
關
容
杏
一

前
項
第
三
款
之
災
害
新
建
緊
急
性
工
程

,
應

報
目
的
事

業
主
管
機
關
及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
。

第

一
項
所
稱
開
發
行
為

,
指

依

「
開
發
行
為
應
實
施
環

境
影
響
評
估
抽
目
及
範
固
認
定
標
準
」
之
規
定

,
應

實

施
環
境
影
響
群
估
者
.

達
工
作
需
使
用
林
業
用
地
時

,
得
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五
點

之
規
定
先
行
使
用

,
同

時
通
知
林
業
主
管
機
關

,
不

受

森
林
法
第
六
條

、
第
九
條
至
第
十

一
條
及
第
十
五
條

之

限
制

。

按
徵
用
民
間
財
產
應
並
給
子
補
償

乃
法
治
國
家

9

業
用
地
時
之
程
序
簡
化
規
定

。

明
定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
四
點
及
第
五
點
之
規
定

,

化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行
政
程
序
規
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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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規
定

,
依

下
列
徵
用
程
序
及
補
償
標
準
辦
理

:

〢
徵
用
程
序

:

1
各

縣
(
市

)
政

府
應
建
立
完
整
有
關
救
災
器
具
及

、
船

、
航
空
努
等
裝
備
及
空
地

、
空
屋
之
資
料

.

以
隨
時
困
應
徵
用
事
宜
。

2
徵

用
民
間
救
災
器
具

、
車

、
船

、
或
航
空
舞
等
裝

備
,
或

徵
用
空
地
或
空
屋

,
應

由
中
央
政
府
為
年

;
亦

得
由
各
縣
(
市

)
政

府
提
出
需
求
後

,
並

由
中

央
政
府
統
每
辦
理

,
提

供
當
地
縣
(
市

)
政

府
使

用

。

3
徵

用
空
地

、
空
屋

,
應

於
徵
用
土
地
現
場
公
告
其

範
國
及
期
限

,
於

公
告
後
以
書
面
通
知
土
地

、
房

屋
所
有
權
人
˙

日
補
償
標
準

:
受

徵
用
之
救
災
器
具

、
車

、
船
或
航
空

器
等
裝
備

,
或

空
地

、
空
屋
之
所
有
人

,
得

請
求
下

列
補
償

:

1
徵

用
之
車

、
船
或
航
空
努
均
以
政
府
核
定
之
交
通

運
輸
費
率
標
準
補
償

;
無

交
通
運
輸
費
率
標
準
者

,
參

照
當
地
時
價
標
準
補
償

。

2
徵

用
之
救
災
蔣
具

,
參

照
當
地
租
金
標
準
按
月
補

償
之

,
不

足

一
月
者

,
按

日
計
算
之
。

3
徵

用
之
救
災
器
具

、
車

、
船
或
航
空
指
等
裝
備
於

運
用
期
間
遭
受
毀
損

,
應

子
修
復

;
其

無
法
修
復

之
慣
例

,
為

符
合
法
制
原
則

,
爰

訂
定
徵
用
之
任
一

序
及
補
償
標
率

,
以

維
民
眾
之
權
益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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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、
為
執
行
緊
急
命
令
第
七
點
第

一
項
有
關
徵
用
水
權
之

規
定

,
得

由
水
權
主
管
機
關
徵
用
農
業
用
水
及
水
力

發
電
用
水
水
權

,
供

公
共
給
水
使
用

,
其

徵
用
程
序

及
補
償
標
準
如
下

:

H
徵

用
程
序

:
主

管
機
開
為
迅
速
執
行
救
災

、
安
置

及
重
建
工
作

,
得

逕
為
公
告
徵
用
水
權
.

日
補
償
標
準

:
受

徵
用
之
水
權
人
得
請
求
補
償

,
其

補
償
標
準
由
水
權
主
管
機
關
依
下
列
原
則
核
定

:

1
對

農
田
水
利
會
之
補
償

:
以

被
徵
用
灌
溉
用
水

渠
道
與
建
造
物
維
護
管
理
費

、
水
庫
營
運
調
配

分
攤
費

、
替
代
水
源
取
得
成
本
及
處
理
輪
灌

、

停
灌
所
增
加
之
管
理
費
用
等

,
核

實
計
算

。

明
定
徵
用
水
權
之
程
序
及
補
償
標
準

˙

時
,
應

按
時
價
並
參
酌
已
使
用
時
間
折
舊
後

一
給

付
毀
損
補
償
金

;
致

裝
備
耗
損
者

,
應

按
時
價
補

償

。

4
徵

用
之
生
地

、
空
屋

,
應

子
補
償

:
其

補
償
標

,
土

地
按
年
依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百
分
之
十
計
算

生
屋
按
年
依
徵
收
補
償
費
百
分
之
十
計
算

、
稱

費
按
實
際
使
用
月
數
計
算
之

;
不

是

一
月
者

,
按

目
計
算
之

;
徵

用
之
土
地
上
有
農
作
改
良
物

,
且

有
清
除
之
必
要
者

,
應

參
照
農
作
改
良
物
徵
收
補

償
標
準
補
償
之
.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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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、
受
災
f
役

男
得
依
規
定
向
戶
籍
所
在
地
之
鄉
(
鎮

、

市

、
區
)
公

所
申
請
徵
服
國
民
兵
役

,
其

作
業
規
定
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
十
二

、
政
府
得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九
點
之
規
定

,
指

定
災
區
之

特
定
區
域
實
施
管
制
及
強
制
撤
離
居
民

;
必

要
時

,

應
先
予
通
知
或
公
告
週
知

,
並

提
供
撤
離
所
需
交
通

工
具
.

2
對

良
田
水
利
會
會
員
之
補
償

:
以

農
田
水
利
會

公
告
停
灌
之
面
積
為
限

,
比

照

「
水
早
田
利
用

調
整
計
畫
」
之
補
貼
標
準
計
算

．
但
已
納
入

「

水
早
田
利
用
調
整
計
畫
」
支
領
補
貼
者

,
不

得

重
複
領
取

˙

3
對

水
力
發
電
之
補
償

:
以

其
淨
發
電
之
損
失
為

限

。

緊
急
命
今
第
十
點
明
定
受
災
戶
之
役
男
得
依
規
定

徵
服
國
民
兵
役

,
爰

明
定
授
權
主
管
機
關
訂
定
相

關
規
定

,
以

利
連
循

。

強
制
措
施
乃
非
常
之
措
施

,
其

目
的
在
保
障
民
眾

生
命
及
財
產
之
權
益

,
為

確
保
強
制
措
施
之
執
行

落
安

,
爰

依
緊
急
命
令
第
九
點
之
規
定

,
明

定
必

要
時
應
先
子
通
知
或
公
告
過
知

,
並

提
供
所
需
交

通
工
具

,
以

兼
顧
民
眾
之
安
全
與
權
益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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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
法

院

函

受

文
者

:
行

政

院

速
別

:
最

速
件

密
年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
文
日
期

:
八

十

八
年
九

月

二
十

發

文
字
號
:
〈

八
八
)
台

土
故

字

附
件

:

主
旨

:
總

統
於

八
十

八
年

九
月

二
十

五
目
依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增
修
條

文
第

二
條
第

三
項
規
定
所
發
布

之
緊
急
命

令
,
各

請
追
認
案

,
函

請

 
查

照

‧

說
明

:

一
、
依
總
‧統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日
華
總

一
義
字
第

八
八

0
0
二

二
八
四
四
0
號

各
辦
理

。

二
、
前
述
緊
急
命
令
咨
請
追
認
案

,
經

提
本
院
第

四
屆
第

二
會
期
第

二
次
會
議
決
定
交
付
同
會
期
第

一
次
全
院

委
員
會
進
行
各
查
一
於
審
查
完
畢
後

,
提

請
向
次
院
會
依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以

無
記
名
投
票
表
洪

‧
經
出
席
投
票
委
員
二
百
零
四
人
中

,
同

憶
追
認
緊
急
命
令
者

二
百
零

一
票

,
多

數
同

意
,
爰

作
法
議

:
┐

本
緊
急
命
令
予
以
追
認
」

．

正
本

:

副

本
:

總

 
統

行

政

院

｛

找
開
地

址
:
台

北
市
中

山
南

路

一
號

件
其

:
〈

0
二

)
殘小

更本

案
依
分
母
角
卡
明
細
在

竹
〦

 
公

 
士
J
 

一【(
 

〢

 
‵
｛

一

千  子主
#︴  ︳．〡︳

安 門
可 未

;°蠅 由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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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
 
 

用

 
 

一形

唱

」
研
〢
出
如
一
┤
〢
′
ˊ
｛

二—
打
㏕
一
◢
∴
．叫
才
㎡

率
又
者

.
．

法

此

安

女

兮

速
 
 

別
:
技

避

件

密

等

及

解

密

條

件
:

十

文

日
期

:
中

華

民

國

八
十

八
年

十

月

二
十

二
日

發

文

字

號
:
台

八
十

八
親
字

第

三
九

○

七

九

號

附

 
 

件
:
如

文

主
旨

一

「
中
華

民
國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
,
本

院
已
於
中
華

民
國

八

十

八
年
十
月

二
十

二
日
以
台

八
十

八
規
字
第

三
九
o
七

七
號
令
發
布

,
並

自
中
華
民
國
人
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日
生
效
,
請

 
查
照
轉
呈

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、

就
明

:
 

˙

．

一一為
落
安
執
行

 
總
統
於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目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
,
法

務
部
爰
擬
具

「

中
華

民
國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
」
草
案
報
院

,
並

提
經
本
院

八

十

八
年
十
月

二
十

一
日
第

二
六
五

二
次
會
議
通
過

。

二.
檢

送

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及
逐
點
就
明
氮
艸
壣
卲

正
本

:
總

統
府

秘
書
長

副
本

: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﹎



總
統
府

 
秘
書
長

 
函

機
關
地
址

:
台
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
一
段

一
二
二
號

店叮 
 
 
 

古兵.
‧

(
。
巾)
H
u
】

〦
‧
〢﹌
。

受
文
者

:
行

政
院

速
 
 

別
:
段
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文
日
期

:
中

臻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
一
月

一
日

發
文
字
號

:
華

總

一
我
字
第
八
八
○
○
二
五
七
二
九
O
號

附
 
 

件
:

主
旨

:
黃

院
函
送

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乙
份

,
請

轉
陳
案

,

經
已
轉
陳

,
復

請
查
照

。

說
明

:
復

貴
院
本
(
八

十
八
)
年
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台
八
十
八
規
字
第
三
九
○
七
九
號
函

。

正
本

:
行

政
院

副
本

:

松
苦
改

第

一
頁

(
其

一
頁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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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 
政

 
院

翊

困

砪

肘

地

放

卜
台

北

市

一
O
6
忠

年

來

路

一
段

一
就

件

 
b
乎

人

o
二

)
二

三

四

一
二

四

五

四

受
文
者

:
法

規

會

:
技

速

件

密

你

件
:

:
中

華

民

田

八
十

八
年

十

月

二
十

二
日

:
台

八
十

八
規
字

年

三
九

○

八
O
就

:
如

文

主
旨

:
函

送

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
,
請

 
各
知

。

就
明

:

一一為
落
安
執
行

 
總
統
於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發
布
之
緊
急
命
令

◤
法
務
邵
是
擬
具

「

中
華
.
民

國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草
案
報
院
,
經

提
本
院

八
十

八
年
十
月

二
十

一
日
第

二
★
五

二
次
會
識
通
過

,
由

本
院
於
中
華
民
國

八
十

八
年
十
月

二

十

二
日
發
布

卜
並
自
中
華
民
國
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生
效
.

二
→檢
迷

「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及
逐
點
就
明
各

一
給
鄴
φ

正
本

:
立

法
院

副
本

工

附 發 發 密 避

文 文 等

字 日 及

件 號 奶 解 別



◢
“
只

▌
Π
又

立

法

院
議

事
處

 
函

機
關
地

址
:
台

北
市
中

山
南

路

一
號

傳
真

:
(
0
二

)

受

文
者

:
行

政
院
秘
書
處

速

別
:

密
年

及

解

密

條

件
:

發

文

日
期

:
中

華

民

國

八
十

八
年

十

一
月

四

日

發

文
字

號
:
(
八

八
)
台

出
磁

字

第

三

八

一
二
號

附
件

:
如

說

明

二

主
旨

:
檢

送
行
政
院
函
送

「
中
華

民
留
八
十

八
年
九
月

二
十

五
日
緊
急
命
令
執
行
要
點
」

,
請

 
查
照
.

說
明

:

一
:
行

政
院
八
十

八
年
十
月

二
十

二
日
台

八
十

八
規
字
第

三
九
0
八

0
號

函
送
前
開
要
點

,
請

會
知

,

經
提
本
院
第

四
屆
第

二
會
期
第

七
攻
會
議
報
告
後
決
定

:
「

准
子
備
查

,
並

交
內
政
及
民
族

、
衛

生
環
境
及
社
會
福
利

、
財
政

、
經
濟
及
能
源

四
委
員
會
」

。

二
、
附
送
院
總
第

一
六
0
七

號
政
府
提
案
第

六
八
三
八
號
關
係

文
書
壹
份

˙

正
本

:
內

政
及
民
族
安
民
令

、
衛
生
跟

ˊ

到
本

:
行

政

院
秘
書
處

、
法
務
部

境
及
社
守

福
利
安
民

守

一
財
政
安
貝
古

、
組
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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